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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塘地区管理委员会 2024 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自评总结报告

为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出管理，提高

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关于印发〈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

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1〕122号）、

《关于印发自治区 2024 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

金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和县乡村振兴局和

财政局相关要求，肖塘地区管理委员会于 2025 年 1 月 5 日

-2025年 1月 10日对阿克牙斯克村扶持壮大集体经济项目使

用 2024 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情况开展了绩

效自评总结工作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（一）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下达预算及项目情况。

1.财政专项衔接资金下达预算情况

根据尉犁县乡村振兴局《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财

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巴财农〔2023〕

47号）文件及相关要求，下达预算资金为 55万元，资金来

源为中央专项衔接资金。财政专项衔接资金下达 55 万元，

肖塘地区管理委员会收到 2024 年中央财政专项衔接推进乡

村振兴补助资金 55 万元，用于实施阿克牙斯克村扶持壮大

集体经济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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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项目实施情况

（1）项目招投标情况

项目于 2024年 3月 28日通过招投标等程序，最终确定

尉犁县万家农户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标，此项目中标价为

52.8万元。

（2）合同签订情况

于 2024 年 4 月 9 日与尉犁县万家农户养殖农民专业合

作社签订采购合同，合同签订价为 52.8万元。

（3）项目实施内容

计划购买绒山羊 500只，每只 30公斤以上，每只 1100

元（以实际采购价格为准），共计 55万元。生产绒山羊产权

归村集体所有，托养至尉犁县肖塘丰农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，

每年按照项目资金的 10%进行分红，分红总金额 20%向脱贫

户分红，80%归村集体经济。

（4）项目完成情况

本项目已完成全部建设内容，实际支付资金 55 万元，

预算执行率达 100%。

（二）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。

1.项目总体目标设置情况

购买绒山羊 500只，每只 30公斤以上，每只 1100元（以

实际采购价格为准），共计 55万元。生产绒山羊产权归村集

体所有，托养至尉犁县肖塘丰农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，每年



3

按照项目资金的 10%进行分红，分红总金额 20%向脱贫户分

红，80%归村集体经济。分红利率不得低于总投资额同期银

行贷款利率。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，带动增加脱贫人口全年总

收入，落实衔接资金的政策要求。

2.绩效指标设定情况

本项目绩效目标共设置一级指标 3个，二级指标 7个，

三级指标 11个。其中量化指标 9个，量化率达 82%。现将

目标设定情况简述如下：

（1）产出指标

1）数量指标

购买绒山羊数量，指标值大于等于 500只；

2）质量指标

畜龄，指标值为 2-4岁；

牲畜体重，指标值大于等于 30公斤；

3）时效指标

项目开始时间，指标值为 2024年 3月；

项目完成时间，指标值为 2024年 5月；

4）成本指标

购买绒山羊母羊单价，指标值小于或等于 0.11万元/只；

（2）效益指标

1）经济效益指标

增加村集体经济年收入，指标值大于或等于 4.4万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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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动脱贫户年增收，指标值大于或等于 1.1万元；

2）社会效益指标

带动脱贫户数，指标值大于或等于 28户；

受益脱贫人口数，指标值大于或等于 36人；

（3）满意度指标

受益脱贫人口满意度，指标值大于或等于 95%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为了提高财政资金分配的科学性、有效性，加强财政衔

接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支出效益，我单位对项目实施全过程

高度重视，专门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。具体绩效评价工作

开展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绩效自评工作对象

针对阿克牙斯克村扶持壮大集体经济项目开展绩效自

评价工作。

（二）绩效自评工作开展范围

结合项目主管单位尉犁县乡村振兴局和项目实施单位

肖塘地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职能，对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

兴补助资金项目的政策依据和资金管理办法、项目实施方案、

项目规划、预算指标、项目验收报告等要素，评价阿克牙斯

克村扶持壮大集体经济项目的投入、产出、效益指标、服务

对象满意度等各项指标，客观出具评价分值、评价报告。

（三）绩效自评工作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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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评价时间自 2025年 1月 15日-2025年 1月 30日。

（四）绩效自评工作方式

1.评价目的

通过开展绩效自评，全面分析该项目资金使用、管理和

项目实施等情况，规范项目申报、公示、审批、实施、监管、

验收及资金发放等程序，对项目主管单位和实施单位的资金

分配、管理等制度进行自查，加强项目实施管理，规范资金

管理行为，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

保障项目实施单位更好地履行职责。

2.组织绩效自评方式

本项目成立项目自评领导小组，由本单位项目工作分管

领导担任组长，农业、财务工作负责人为成员，通过实地查

看、查阅档案资料、民意调查等方式收集基础数据资料，对

项目实施情况、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并掌握实情，对采集

的数据资料进行复核汇总、分类整理和综合分析，按照设立

的评价指标、标准、权重、方法实施评价，并形成评价结论，

撰写自评价报告，自评工作做到客观、实事求是。采取的评

价方法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法、比较法、因素分析法、公众评

判法等。

三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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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克牙斯克村扶持壮大集体经济项目累计到位资金 55

万元，全部申请 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

金，到位资金 55万元，到位率 100%。
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
阿克牙斯克村扶持壮大集体经济项目资金 55万元，已

完成资金支付 55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100%。
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
从预算到项目实施，成本得到有效控制，中间环节管理

到位，资金稳控性较高。针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

时提出完善意见和建议。安排布置各项工作时，做到责任到

人。明确各自职责及相关要求，确保工作及时、准确、高效。

本项目通过各村“四议两公开”方可确定资金使用方向

和投入项目，用于乡村振兴工程等。项目支出符合相关财务

管理制度，包括财务收支审批制度、财务稽核制度、财务监

管制度、会计主管岗位职责等制度规定。资金的拨付有完整

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，不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等情况。

（二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

1.项目组织情况分析

为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，达到预期目的，成立项目实施

领导小组，由管委会项目分管领导担任组长，项目管理、农

业、财务工作负责人为成员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

设在肖塘管委会乡村振兴办，办公室负责指导项目的实施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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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把项目质量关。

2.项目管理情况分析

项目建设具体由尉犁县乡村振兴局负责组织实施，项目

实施期间，项目实施领导小组协调纪检委、审计局、财政局、

乡村振兴局、涉及管委会、村党支部书记、中标单位组成督

察组，对项目实施进度、质量进行全程跟踪。

项目建设结束后，由县纪检委、审计局、财政局、乡村

振兴局、肖塘管委会等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及乡领导、涉及受

益村党支部书记组成项目验收小组，对该项目完成情况进行

全面检查验收。

（三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本项目申请资金 55万元，购买绒山羊 471只，每只 30

公斤以上。绒山羊托养给尉犁县肖塘丰农养殖农民专业合作

社，每年按照项目资金的 10%进行分红，总金额的 20%向脱

贫户分红，80%归村集体经济。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，进一步

增加村集体经济，使 41个受益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受益，另

一方面可以改善当地畜牧产业结构，提升产业效益，带动增

加脱贫人口全年总收入不少于 1万元。具体绩效目标指标完

成情况分析如下：

１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数量指标

购买绒山羊数量大于或等于 500只，实际完成值 471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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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完成率 94.2%。

（2）质量指标

畜龄等于 2-4岁，实际完成值 2-4岁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牲畜体重大于或等于 30公斤，实际完成值 30公斤，指

标完成率 100%。

（3）时效指标

项目计划开始时间 2024年 3月，实际完成时间 2024年

3月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项目计划完成时间 2024年 5月，实际完成时间 2024年

5月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（4）成本指标

购买绒山羊母羊单价小于或等于 0.11万元/只；实际完

成值 0.11万元/只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经济效益指标

增加村集体经济年收入指标值大于或等于 4.4万元；实

际完成值该项目于 2024年 7月签订托养协议，未到分红节

点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带动脱贫户年增收指标值大于或等于 1.1万元；实际完

成值该项目于 2024年 7月签订托养协议，未到分红节点，

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（2）社会效益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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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动脱贫户数指标值大于或等于 28户，实际完成值为

28户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受益脱贫人口数指标值大于或等于 36人，实际完成值

为 41人，指标完成率 113.89%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受益脱贫人口满意度指标值大于或等于 95%；实际完成

值 98%，指标完成率 103.16%。

4.综合评价情况

本项目已全部完成预期目标，绩效评价总体得分为 100

分，评价等级为“优”。

四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本项目年度绩效目标设置较科学合理，指标值全部达成，

不存在偏离绩效目标情况。

五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结果的拟应用

绩效评价小组在完成绩效评价工作并形成评价结果后，

针对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情况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向财政部

门反馈。我单位对照绩效评价工作中发现的问题，结合绩效

评价报告中提出的整改建议，进一步健全规章制度，完善管

理机制，增强支出责任，规范资金使用，强化监督检查，不

断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水平，为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益提供基

础保障。财政部门、乡村振兴办将绩效自评结果及时上报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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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乡村振兴部门，作为脱贫攻坚决策和分配财政专项衔接资

金的重要参考依据。绩效自评结果作为我单位改进管理、调

整财政支出方向、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通过开展项目绩效自评，综合反映出绩效目标设置较科

学合理，指标值全部达成，不存在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，项

目实效达到预期效果。本次评价本着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的

原则，通过文件研读、实地调研、数据分析等方式，全面了

解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，项目管理过程规范，按照实

施方案完成了预期绩效目标，自评得分 100分，自评档次为

优秀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结果的公开

对绩效自评结果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我单位将

绩效自评结果在管委会、村两级公告公示栏依法公开，并在

政府网上进行公开，回应社会关切。

尉犁县肖塘地区管理委员会

2025年 2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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